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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十七条 宗教教职人员应当由宗教团

体按照全国性宗教团体制定的办法认定，并

报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经认定和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由认定

的宗教团体颁发宗教教职人员证书后，方可

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未取得或者已丧失宗教教职人员资格

的，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从事相关活

动。

第十八条 宗教教职人员担任或者离任

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应当按照主要教

职任职备案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未按照规定办理注销备案手续的主要

教职擅自离开宗教活动场所超过六个月的，

宗教事务部门应当指导宗教活动场所及时

调整主要教职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 宗教教职人员跨设区的市担

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应当由拟任用

地的宗教活动场所征得场所所在地的宗教

团体同意后，经县（市、区）宗教事务部门报

设区的市宗教事务部门，设区的市宗教事务

部门征求该宗教教职人员所在地设区的市

宗教事务部门意见后，予以备案。

宗教教职人员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担

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应当由拟任用

地的宗教活动场所征得该场所所在地的宗

教团体同意后，报县（市、区）宗教事务部门。

县（市、区）宗教事务部门逐级报省宗教事务

部门，省宗教事务部门征求该宗教教职人员

所在地省宗教事务部门意见后，予以备案。

第二十条 宗教教职人员跨设区的市、

县（市、区）主持宗教活动的，应当经所在地

和目的地宗教团体同意，并由双方宗教团体

分别报相应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本省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省外或者邀

请省外宗教教职人员到本省主持宗教活动

的，应当经本省全省性宗教团体同意，并报

省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

动，一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由宗

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或者宗教院校组织，

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

他人员主持，按照教义教规进行。

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按照国家和省有

关规定办理。

举办大型宗教活动的宗教团体、寺观教

堂应当对活动进行风险评估，并在有关部门

的指导下制定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防范措

施，保证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进入宗

教活动场所，应当尊重该宗教的信仰和习

俗，遵守宗教活动场所的规定，不得干扰正

常宗教活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与或者支持

违法宗教活动，不得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场

所、设施、资金、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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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

地方归国华侨联合会代表归侨、侨眷的利

益，依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国家对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场

等企业给予扶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侵占其合法使用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合法

权益。在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场等企业所在

的地方，可以根据需要合理设置学校和医

疗保健机构，国家在人员、设备、经费等方

面给予扶助。

第十条 国家依法维护归侨、侨眷职工

的社会保障权益。用人单位及归侨、侨眷职

工应当依法参加当地的社会保险，缴纳社

会保险费用。

对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或者生

活确有困难的归侨、侨眷，当地人民政府应

当给予救济。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和引导归侨、侨眷

依法投资兴办产业，特别是兴办高新技术

企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其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二条 归侨、侨眷在国内兴办公益

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其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

归侨、侨眷境外亲友捐赠的物资用于

国内公益事业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减征或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

税。

第十三条 国家依法保护归侨、侨眷在

国内私有房屋的所有权。

依法征用、拆迁归侨、侨眷私有房屋

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归侨、

侨眷就业给予照顾，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服

务。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内的子

女升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照顾。

第十五条 国家保护归侨、侨眷的侨汇

收入。

第十六条 归侨、侨眷有权接受境外亲

友的遗赠或者赠与。

归侨、侨眷继承境外遗产的权益受法

律保护。归侨、侨眷有权处分其在境外的财

产。

第十七条 归侨、侨眷与境外亲友的往

来和通讯受法律保护。

第十八条 归侨、侨眷申请出境，有关

主管部门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手续。归

侨、侨眷确因境外直系亲属病危、死亡或者

限期处理境外财产等特殊情况急需出境

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申请人提供的

有效证明优先办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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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34院 老王听说最近国家组织的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价格降幅很大袁有的

甚至达到 90% 以上遥他很支持药品降价袁但
又担心降得这么厉害会不会便宜没好货袁想
知道对以后的治疗是否有影响钥

答 34：降价对药品质量不会有影响。

国家试点相当于一次“大团购”，把全国

的用量集合成一个大采购包并承诺采购量；

中标药企的销量能够得到保证，药企只需要

做好药品的生产供应，省去了公关、销售等

中间环节的投入，因此有了比较大的降价空

间。

此外，国家各部门也采取了多项监管措

施来保障所采购药品的质量：一是建立严格

的入围标准，将药品质量作为参加带量采购

的前提条件，以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作为仿制药入围标准；二是加强对中选品种

全流程质量监管，提高抽检频次，加大违法

违规企业追责力度；三是与药品生产企业签

订协议，并建立企业库存和停产报告制度，

动态了解企业生产情况，确保企业按照协议

足量、及时供应药品。

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25 种集中采购

药品的药价大幅下降，且药品质量非常稳

定。

问 35：老张现在服用的一些药品，但是

没有在医保目录内，国家还会不会陆续将一

些昂贵的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

答 35：会的。国家医保部门一直在努力

扩大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将越来越多的新

药、好药纳入了医保药品目录，患者使用这

些药品可以由医保基金报销。2017、2018、

2019 年国家都调整扩大了药品目录，新增

药品可以报销，其中不少是肿瘤靶向药、罕

见病药和近年来新上市的创新药。对于临床

价值高但价格昂贵或对基金影响较大的专

利独家药品，医保部门还采取谈判准入的方

式，力争将其纳入目录。2019 年药品谈判结

束后，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中共收录药品

2709 个，不仅能够满足参保群众的基本医

疗需求，而且对于癌症、罕见病、慢性疾病用

药，儿童用药的保障能力有显著提升。下一

步医保部门将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健全保

障机制，随着基金支持能力的提高将更多符

合条件的药品纳入目录，不断提升保障水

平。

医 保 政 策 问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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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四十二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

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

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

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

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查处统计违法行为时,认为对有关国

家工作人员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提

出给予处分的建议;该国家工作人员的任

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

定,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

第四十四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个

人在重大国情国力普查活动中拒绝、阻碍

统计调查,或者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

普查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责令改正,予以批评教育。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利用虚假

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益或者职

务晋升的,除对其编造虚假统计资料或者

要求他人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行为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外,由作出有关决定的单位或

者其上级单位、监察机关取消其荣誉称号,

追缴获得的物质利益,撤销晋升的职务。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其中,对国家统计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派出的调查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不服的,向国家统计局申请行政复议;对

国家统计局派出的其他调查机构作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向国家统计局在该派

出机构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派出的调

查机构申请行政复议。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法所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是指国家统计局及其派出

的调查机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

第四十九条 民间统计调查活动的管

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

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

动的,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请审批。

利用统计调查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的,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本法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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